
朝陽科技大學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二年制學士班景觀及都市設計系課程規劃表 

入學年度：106 學年度適用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上學期） 

時數

學分 

科目名稱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科目名稱 

（上學期） 

時數

學分 

科目名稱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校

定

必

修 

體育（體適能） 2-2 
運動與健康 

（選項體育課群） 
2-2 人文課群 2-2 涵養課群 2-2 

  多元通識課群 2-2     

時數學分 2-2  4-4  2-2  2-2 

專

業

必

修 

景觀設計（三） 8-4 景觀設計（四） 8-4 
景觀與都市設計

（一） 
8-4 

景觀與都市設

計（二） 
8-4 

景觀工程 2-2 
景觀構造與施

工圖 
2-2 都市設計（一） 2-2 都市設計（二） 2-2 

景 觀 植 物 學

（二） 
2-2 景觀規劃 2-2 植栽設計與實習 4-2 

景觀經營管理

與服務學習 
4-2 

敷地計畫 2-2       

時數學分 14-10  12-8  14-8  14-8 

專

業

選

修 

電腦輔助製圖

應用 
2-2 3D電腦繪圖 2-2 3D 電腦動畫 2-2 

電腦輔助規劃

設計 
2-2 

景觀生態學 2-2 進階景觀工程 2-2 施工估價與計畫 2-2 土地使用計畫 2-2 

都市空間與建

築型態 
2-2 都市計畫 2-2 都市發展史 2-2 都市工程 3-3 

環境調查與分

析 
2-2 

景觀生態調查

分析 
2-2 測量學 3-3 綠地防災概論 2-2 

  
綠地系統規劃

實務 
2-2 都市案例分析 3-3 永續都市專題 2-2 

    數位媒體應用 3-3 
多媒體輔助視覺

設計 
3-3 

時數學分 8-8  10-10  15-15  14-14 

學期總時數學分 24-20  26-22  31-25  30-24 

校定必修 5 科目 10 學分 

專業必修 13 科目 34 學分 

專業選修 至少應選修 24 學分 

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數上限 4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 72 學分 

一、全校性規定： 

（一）通識課程之表列「人文課群」，限選「台灣史話」或「近代台灣史」兩門課擇一修習。 

（二）（二）通識課程之表列「多元通識課群」，即通識中心開設之課程或語言中心開設之課程，擇

一門修習。 

二、景都系設計課擋修規定如下： 

   （一）「景觀設計（三）」及「景觀設計（四）」 修畢及格者，方得修習「景觀與都市設計(一)」； 

   （二）「景觀與都市設計(一)」 修畢及格者，方得修習「景觀與都市設計(二)」。 

三、備註：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數上限包含設計學院「院共同課程」、外系學分或校定必修及選修學分。 


